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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13]75号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海关、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为贯彻落实《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的相关政策，现就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有关进口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对试验区内注册的国内租赁公司或其设立的项目子公司，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从境外购

买空载重量在25吨以上并租赁给国内航空公司使用的飞机，享受《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

进口飞机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3]53号）和《海关总署关于调整进口飞机进口环

节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署税发[2013]90号）规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二、对设在试验区内的企业生产、加工并经“二线”销往内地的货物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

税、消费税。根据企业申请，试行对该内销货物按其对应进口料件或按实际报验状态征收关税的

政策。

　　三、在现行政策框架下，对试验区内生产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等

货物予以免税，但生活性服务业等企业进口的货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明确不予免税

的货物除外。

　　四、在严格执行货物进口税收政策的前提下，允许在特定区域设立保税展示交易平台。

　　除上述进口税收政策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属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

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分别执行现行相应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的税收政策。

　　本通知自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之日起执行。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10月15日

【大 中 小】 【打印此页】 【关闭窗口】

http://gss.mof.gov.cn/was5/web/advsearch/advsearch.html
http://www.mof.gov.cn/
http://gss.mof.gov.cn/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


版权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3号

网站管理：财政部办公厅 电子邮箱：webmaster@mof.gov.cn

技术支持：财政部信息网络中心 邮编：100820 电话：010-68551114

京ICP备05002860号  


